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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近年我國政府採行稅制改革以達到政策目標，如 2018年財政部推動全民稅改以建

立具競爭力、符合國際潮流之公平合理所得稅制。稅法與個人日常生活或企業經營密切

相關，稅法素養也是重要的社會公民教育。租稅教育是會計系重要的核心課程，以往一

般教師大多採傳統單方面講授的教學方法，強調學生記憶背誦的能力，卻降低學生學習

興趣。本研究探討租稅教育採互動式個案教學法之影響，先以薪資特別扣除額 Special 

Deduction of Income from Salaries/Wages 為案例撰寫個案應用於教學現場，研究發

現:(1)採租稅個案教學法，學生整體滿意度達 92%，顯著提升學生學習動機。(2)目前

非常欠缺租稅教學個案，是採行租稅個案教學法迫切解決的問題。 

 

關鍵詞:租稅教育、個案教學法、學習動機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government in Taiwan has adopted tax reforms such as Tax Reform 
for All Citizens implement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in 2018 in order to set up a globally 
competitive and impartial income tax system. Tax regulations are closely correlated to the 
daily routine of the individuals and the management of business. Tax literacy is also a vital 
part of civic education. Students are mostly encouraged to demonstrate their ability of 
recita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which eventually reduce their motivation to learn.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effect of interactive case method of Special Deduction of Income 
from Salaries/Wages. Our research found that (1) With taxation case method, the students’ 
satisfaction has increased to 92%, which also elicits student learning motivation 
significantly.(2) Currently, the deficiency of taxation case method is an imperative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Keywords: Taxation Education, Case Method, Learning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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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教學法應用在租稅教育之探討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年我國政府希望透過稅制改革達到政策目標，如 2015年實施富人稅和兩稅合

一可扣抵稅額減半、2016年實施房地合一稅、2018年財政部為建立符合國際潮流且

具競爭力之公平合理所得稅制實施所得稅優化方案，包括調高個人綜合所得稅三項

扣除額、採股利所得課稅新制等。稅和死亡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兩件事情，不論企

業經營或日常生活都與稅務息息相關，稅法素養也是大學教育中相當重要的一環。

租稅專業教育一般會開設在法學院或商學院，法學院稅法課程重視法治精神，如法

律系較重視制定稅法背後的法律含意；而商學院所開設的稅法課程較重視稅法實務

應用面。對會計相關科系的學生而言，企業經營模式會影響到稅負，除了解交易會

計處理外，所衍生的稅負影響也是會計人必須具備的核心能力。個人在與實務界互

動過程中，業界會計師普遍反映學生稅法知識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嚴重不足，希望學

校能多加強學生稅法相關能力的養成。所以如何透過教學創新，使學生能從「被動

接收」轉變為「主動學習」，提升學生學習誘因與動機，培養學生租稅相關能力是目

前重要的課題。 

 

一般會計系課程結構上，相對於會計科目開課時數而言，租稅課程開設時數偏

低，且大多採用傳統教師講授方式，透過系統性講述，將知識傳達與學生，強調學

生對法條的記憶與背誦。就學習金字塔理論而言(圖 1)，學習者在兩週以後還記得

的學習內容，會因為不同的學習方式而有很大的差異。學生透過課堂聽講所獲得的

學習記憶只保留 5%，閱讀保留 10%、視聽教材保留 20%、示範展示保留 30%、團體討

論保留 50%、實作演練保留 75%，教導他人或即時運用則保留 90%（Learning Pyramid, 

2003；閻自安，2015）。教師講述與學生聽課的單一互動模式，無法激發學生動機，

效果有限，積極主動的學習比傳統講述式學習更有效率（Hawks, 2014；閻自安，2015）。

傳統課堂講述教學方式無法將理論與實際問題情境連結，限制知識遷移與類化，學

生缺乏活用概念知識的能力，產生知識僵化的現象(王興芳，2000)。且現今各國稅

制隨著經濟環境與國家政策目標時時在變動，靠記憶背誦學習稅法的方式已不符合

時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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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探討互動式個案教學法在租稅教育之應用，因目前大專院校對稅法課程仍

以傳統教師講授租稅法條內容居多，導致學生對學習稅法的印象枯燥，沒有學習興趣，

無法培養學生稅法之應用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互動式個案教學著重學生「聽說讀想」，

經由討論，學生可以內化理論與實務的關連，可以培養「想」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也藉

由不斷互動和討論過程中，強化各種溝通能力如聆聽、表達、快速掌握書面資料的重點

(司徒達賢，2015)。在租稅教育中採個案教學創新教法，著重學生互動討論過程以形成

租稅知識，探討此教學方法教師教學歷程與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的影響，可提供日

後教授租稅課程教師的教學參考。 

 
綜上，本教學實踐計畫研究目的有三： 

一、瞭解教師以個案教學法融入租稅教育實施歷程、所遭遇困難與因應策略。  

二、探討教師採用個案教學，對學生租稅教育的學習動機與成效之影響。 

三、探討教師在租稅教育採個案教學歷程中，所做的省思與專業成長。 

 

2.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1) 何謂個案教學? 

 

個案教學法或稱為案例教學法始於 20 世紀初期的哈佛商學院，在世界級一流商學

院推動已有近七十年時間，是一種以個案為基礎進行討論的教學方法，也被視為訓練獨

立思考與培養解決問題能力的有效方法(司徒達賢，2015)。個案教學進行過程中，透過

教師引導式提問，學生練習傾聽、發言，並反思自身與他人發言內容的邏輯與正確性，

在課堂上進而形成思辨氛圍。經由討論，學生可以內化理論與實務的關連，可以培養「想」

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可以在不斷的互動與討論中，強化各種溝通能力。「聽說讀想」

等分析資料、重組知識，思考論證的歷程，因此可以提升獨立思考能力，並讓決策模式

更接近實務上的需要。(司徒達賢，2015)。 

 

王千倖 (2000)表示案例教學法源自於醫學教育的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是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合作學習，強化學習者主動參與的學習行為，在教學

活動中，教師是引導者、協助者，而學習者是學習的主導者。羅文基( 2013) 認為知識

必須靠自己去體會、思考、發展和建構，透過互動式教學，讓學生有充分機會分析、思

考、表達意見，並分享他人的觀念或想法。個案研究教學法藉由案例做為教學媒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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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教學主題，強調師生討論等互動的教學過程，達成讓學習者瞭解概念或理論，培養學

習者高層次能力的學習目標。案例教學法強調由學習者主動確認、分析、解決問題的能

力，重視學習者主動積極的參與學習，而教師則扮演協助引導者的角色，引導學習者去

探討案例中複雜深層意義及爭議性的問題(馮丰儀，2012)。個案討論的核心－個案教材

通常是對真實或接近真實事件的描述，學習者根據案例內容進行思考與討論，提出解決

問題的方案，個案討論可作為理論與實務的橋樑(王興芳，2000)。 

 

Wassermann(1995)歸納多位學者的研究，發現案例教學有以下的教學成效： 

（一）學生有較強的學習動機。 

（二）學生較樂意收集資料，對於研究問題有更深入的了解。 

（三）學生學習態度比較主動。 

（四）學生發展較佳的思考習慣。 

（五）學生轉變為問題解決者。 

 

(2) 商管法治教育採個案教學相關研究 

 

個案教學法常應用在醫學系、法律系、教育領域或企業策略探討上，本計畫探討商

管領域租稅教育中採個案教學解決目前教學現場的問題的成效，以下列舉商管法治教育

採個案教學相關研究問題與結果。金志強(2003) 比較在高商商事法課程採用案例教學

法與傳統教學法的教學成效，研究發現商事法課程採用案例教學的學生學習成就高於傳

統教學，案例教學在高商商事法課程是可行的。許瑋恩(2009)探討採用創造性問題解決

個案教學法對降低會計系學生溝通憂懼的效果，實驗發現創造性問題解決個案教學法有

助降低學生口頭溝通憂懼上的程度，提升創造與口頭溝通能力。王興芳(2000) 探討在

會計學學習上，採用個案呈現方式、學生學習能力與學生個案分析學習成就的關連性。

研究發現在個案知識應用或個案知識獲得測驗，敘述式個案學生學習成就表現均優於說

明式個案。林晏汝(2015) 探究案例教學法融入國中九年級學生法治教育之教學策略與

其策略對於提升國中法治觀念及法治態度之效益，研究發現案例教學法融入法治教育有

助於提升九年級學生之法治觀念及法治態度。馮 丰 儀(2012)，採行動研究法，探究以

案例教學法實施教育行政倫理課程之教學歷程、提供學習者之學習與影響。研究結果發

現：案例教學有助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拓展思考廣度與深度、學會包容與尊重

不同觀點、強化理論與實務連結及促進個人批判反省的能力。個案討論主要以問題分析

與解決為導向，強調學習者自主思考分析與師生互動討論，對於學習者將所學到的各種

知性知識加以整合運用，會有顯著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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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獻皆肯定個案教學法有助於法治教育的學習成效，提升學生溝通與思辯、解

決問題、自主學習的能力。 

 

3. 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本計畫採行動研究法，行動研究是結合研究和行動的一種研究方法，基於實際問題解

決的需要，將問題發展成研究主題，進行有系統的研究，以有效解決問題(謝金

青，2002)。在教學行動研究過程中，教師一方面扮演教學參與者，一方面則扮

演研究者，主要目的在解決教學現場所遇到的問題與解決方案，和探討個案教學

法對學生學習動機和學習成效的影響。 

 
(a)單元主題：2018 年全民稅改中，對個人綜合所得稅內容有大幅的變動，且

個人綜合所得稅與學生生活、職場工作密切相關。所以本計畫針對綜合所得

稅單元主題，針對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課題，進行互動討論。 

           
(b)教學方法: 採互動式個案教學法，以學生為課堂上主角，教師提供引導發

問的功能。 

 
(c )作業設計:修習課程的學生須完成下列作業，(1)租稅新聞閱讀學習表單、

(2)個案小組討論書面報告、(3)填寫問卷。 

 
(d)評量策略:羅文基(2013)多元評量可讓學生依潛能發展多元智慧，讓學生能

在學習中獲得成就感，進而樂於學習，主動學習。由以教師為教學中心轉變

為以學生為教學中心的新思維下，採用多元性評量有助於教師教學與學生學

習成效的提升。故本研究採行多元的評量方式，包括形成性評量和總結評量。

形成性評量包括教學現場觀察與紀錄、訪談、問卷調查。 

 

 
4. 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本計畫先就近年爭議的個人所得稅中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議題嘗試

撰寫”名模條款與大法官釋憲第 745 號”教學個案，課前先請學生

閱讀個案內容並分組，然後引導個案討論，提出下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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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執行業務所得和薪資所得如何區分? 

2.昔財政部不允許薪資所得採列舉方式扣除成本費用，理由?  你認

同嗎? 

3.2018 年財政部修法新增薪資所得核實減除特定費用方式 

，你贊成或反對?理由.針對問題先請學生分組討論然後各組發表討

論的結果和答辯。課程結束前請學生填寫問卷和回饋。 

 

(2) 教師教學反思 

租稅課程應用個案教學法明顯感覺學生課堂學習興趣提高，但初步

實施遭遇下列問題: 

1.目前市面上沒有現成的租稅教學個案，個人雖嘗試撰寫教學個案

但還在學習中，好的教學個案較容易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效。 

2.本計畫初次實施對象為碩士生和碩專生，發現少數學生先前沒有

上過稅法相關課程對租稅陌生；之前有接觸過租稅課程的學生對課

程內容印象不深，所以無法較深入探討。 

3.從學生學習回饋中發現學習動機明顯提高，但對學生學習成效無

顯著提升。經由訪談得知(a)部分學生對個人綜合所得稅的規定不了

解無法將課堂知識應用到實務上。(b)在個人所得稅申報實務上採用

財政部研發申報軟體按照步驟操作，較不會去省思制度的內容是否

合理。(c)傳統會計教學訓練著重在解題做分錄找出標準答案，較少

思考批判的學習。 

經由這次租稅課程採個案教學法的經驗，提出對日後課程上的建議

(1)可以在 2~3 個星期前先上個案內容中租稅的相關規定，讓學生有

初步的了解與認知。之後在上個案討論讓學生能更深入參與討論。

(2)鼓勵學生多留意租稅新聞與文章，強化課堂知識與生活實務應用

的連結。 

 

(3) 學生學習回饋 

     量化回饋:課後問卷評量分為課程內容與教學安排、學生學習成效

包括知識、能力與態度四個構面。各構面滿意度分別為 94%、88%、93%、

94%，整體滿意度為92%。可見採租稅課程採個案教學法得到學生的認同，

在學生能力和學習態度上有良好的表現。但在租稅知識的運用上滿意度

較低，此點推測原因為參與的學生少數之前沒有接觸過稅法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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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性回饋:開放性問項中學生回饋如(1)個案教學能讓學生未進入

職場前，了解實務上的案例，增進學生進入職場後的問題剖析及解決能

力；(2)能學到很多關於稅法相關知識(3)建議個案內容能配合時事與實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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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ppendix) 

(1)教學個案(摘錄) 

名模條款與大法官釋憲第 745 號 

名模是不少女生夢寐以求的職業，在伸展台上光鮮亮麗外表外收入也可觀。名模林

若亞 2005 年度以執行業務所得方式申報綜合所得總額為新台幣 320,171 元，2010 年國

稅局主張其為薪資所得核定所得總額為 1,086,920 元，補徵稅額 51,264 元。林若亞不服

補徵稅額之核定，主張其應適用執行業務所得之申報，提起複查，2012 年 5 月 7 日北

區國稅局復查決定駁回，並加計行政救濟期間未補繳稅款之利息。同年林若亞向桃園地

院提出行政訴訟，當時的承審法官錢建榮認為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之

2 所訂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係以定額方式，欠缺核實扣除成本費用之規定，不符合客觀

淨額原則、量能課稅原則，齊頭式規定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違反平等原則。承審法官

錢建榮裁定停止審理，並提出釋憲案。 

2017 年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做出釋字第七四五號解釋，認定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三類第一款和第二款，與同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之二相關規定國稅局不

准薪資所得者列舉扣除的法令違憲，要求主管機關須在兩年內檢討修正。釋憲理由指出，

我國的「薪資所得」申報戶數達五百萬戶以上，佔綜合所得稅收七十二％以上，遠多於

「執行業務所得」申報戶數，主管機關當初為降低稽徵成本而採取定額扣除的方式；但

這種扣除方式過於簡化，對於因工作需要，須支出較高必要費用者，產生不利和差別待

遇的結果，有違課稅原則。指出所得稅法關於薪資所得計算，僅允許薪資所得者，減除

定額的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而不允許該年度必要費用超過法定扣除額時，可以列舉或

其他方式減除，與憲法第 7 條平等權保障的意旨不符，要求財政部二年內(即 2019 年)

檢討修正所得稅法相關規定。 

行政院院會在 2018 年就通過所得稅法修正草案，宣布薪資所得計算部分，從現行

定額扣除的單軌制，改為雙軌並行，新增核實減除〈特定費用減除〉方式，薪資所

得者不分行業類別，都可以二擇一，預計適用於 2020 年綜合所得數結算申報。財

政部參考各國薪資所得課稅制度及各界意見，列出「治裝費」、「職業上工具支出」

及「進修訓練費」。基本上領薪族已有 20 萬元的薪資扣除額，若核實減除的金額低

於 20 萬元，採定額扣除方式比較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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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專用服裝費 進修訓練費 職業上工具支出 

限額：薪資所得 3% 限額：薪資所得 3% 限額：薪資所得 3% 

職業所必需穿著之特殊

服裝或表演專用服裝，其

購置、租用、清潔及維護

費用。 

參加符合規定之機關開設職

務上、工作上或依法令要求

所需特定技能或專業知識相

關課程之訓練費用。 

購置專供職務上或工作上

使用書籍期刊及工具之支

出。但其效能非 2年內所

能耗竭且支出超過一定金

額者，應逐年攤提折舊或

攤銷費用。 

例如模特兒治裝費、律師

買法袍支出等。 

例如勞工購買職業書籍、課

程。 

例如貨運司機買貨車或搜

救人員添購保障個人安全

的裝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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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評量問卷 

 
您好： 

  本份問卷採 不記名 方式，問卷分析結果亦僅提供教學成效檢示及未來教學活動 

規劃參考之用，請您放心填寫。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1. 使用個案教材有助於我們學習                  □    □   □    □    □    

2. 個案上課內容符合教學目標                    □    □   □    □    □ 

3. 個案內容與安排符合我們的程度與需求          □    □   □    □    □ 

4. 採用個案教學方式能激發我們的思考            □    □   □    □    □ 

5. 我能記得個案內容的專業知識                  □    □   □    □    □ 

6. 我能理解個案內容的專業知識                  □    □   □    □    □ 

7. 我能分析個案內容的專業知識                  □    □   □    □    □ 

8. 我能應用個案內容的專業知識於實務            □    □   □    □    □ 

9. 我能根據個案內容的專業知識進行批判性思考    □    □   □    □    □ 

10. 個案教學方式讓我學習到如何參與溝通討論      □    □   □    □    □ 

11. 個案教學方式讓我學習到如何團隊合作          □    □   □    □    □ 

12. 個案教學方式讓我學習到如何將理論與實務結合  □    □   □    □    □ 

13. 個案教學方式讓我學習到如何解決問題的能力    □    □   □    □    □ 

14. 個案教學方式提高我修習相關課程與知識的興趣  □    □   □    □    □ 

15. 個案教學方式能激發我繼續探究相關知識的興趣  □    □   □    □    □ 

16. 如有機會我樂意推薦課堂上採個案教學方式      □    □   □    □    □ 

 

其他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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